
同学微信群本是交流互动、 增进情谊的一片天地， 但恶意与谣言

如果在此蔓延， 则会让它变成伤人的利器， “过界” 后还可能要担责。

日前， 江苏连云港一中学六名学生因在微信群内辱骂同学成为被告。

青春动态

本报讯 近日， 由团市委主办的第

九届上海共青团新媒体影响力大赛交流

分享会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 WE 剧场

举办。 本届新媒体影响力大赛于 2025

年 1 月正式启动， 经过前期奖项申报、

初轮评审和专家评审， 静安新青年、 浦

东青年、 崇景青澜、 金山团青、 上铁青

年、 团团在复旦、 小花梨、 华政青年、

青春普陀、 青声入微等十个账号荣膺第

九届上海共青团新媒体影响力大赛十大

微信公众号。

本次交流分享会设置“未来已来”

“携手共进” “破局而立” 三个主题进

行分享， 围绕“人工智能” 如何赋能共

青团宣传工作、 新媒体运营经验与策

略、 团属新媒体建设的创新实践等主题

做交流分享。

为进一步推动建立产品联创共享机

制， 打造更多原创爆款产品， 活动现场

正式启动 2025 年上海共青团内容共创

计划， 并发布 2025 年度内容共创“六

大关键词”， 即： 红色血脉、 非遗文化、

人工智能、 科普世界、 人民城市和国际

交流。

记者获悉， 团市委将为各级团组织

提供多元创作支持， 建立“青春选题

库” 机制、 持续优化作品展示渠道， 汇

聚优质资源打造并扩大精品力作的传播

力、 引导力、 影响力。

为实现内容生产、 产品制作由全团

共创向全社会协同跨越， 活动现场还发

布了“青春上海?青春合伙人” 计划，

公布首批“青春上海?青春合伙人” 名

单。 未来， 团市委将依托该计划， 推动

上海共青团各层次、 各领域、 各界面新

媒体产品优势互补、 协同联动。

2025共青团年度内容共创计划启动
团市委举办上海共青团新媒体影响力大赛交流分享会

微信群内辱骂同学成被告

“叮咚！您已被邀请加入‘品茶大会’

微信群。”“小文就是个绿茶！”“她睡觉打

呼像猪一样！”群主小辛在对话框里打下

这句话后， 迅速得到其他群友的“声

援”， 不时还有人发来 P 图制作丑化小

文的表情包。 在“品茶大会” 微信群

中， 小辛开始频繁发表辱骂、 嘲讽、 诋

毁小文的言论。 这个原本只有 11 人的

“半封闭” 空间， 不断发酵着恶意。

当事人小文在偶然间得知了这个情

况， 翻看着群里的聊天记录， 心中充满

了愤怒和委屈。 她鼓起勇气， 将此事反

映给了学校。

学校迅速展开调查， 详细地了解了

事情的经过， 并对小辛等人作出了严重

警告处分。同时，群内的11人也都被要求

签下保证书，承诺不再发生类似行为。

然而， 事情并未就此平息。 小文认

为， 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了严重侵害， 决

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她以

小辛及五名舍友侵害了其名誉权为由，

将六人诉至法院， 要求他们赔礼道歉、

赔偿精神损失及维权费用。

法庭上，小文表示，这些不当言论不

仅损害了自己的名誉， 还给自己带来了

巨大的精神压力。 小辛等六人则辩称自

己只是年少无知， 一时冲动才做出了这

样的行为。 他们表示已经深刻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并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六名被告与原告

为同班同学，本应团结互助、互帮互爱。

然而， 六名被告却故意通过建立微信群

并在群内发布侮辱、诽谤、诋毁原告的评

论，各被告在群内互相附和、起哄，上述

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

最终， 法院判令六被告以书面形式

向原告赔礼道歉（具体内容需经法院审

核同意），若各被告逾期不履行，将在报

刊、 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公布判决

的主要内容，所产生的费用由被告负担；

同时， 六名被告还需赔偿原告维权开支

费用6000元。因六名被告系未成年人，上

述赔偿责任应由其法定代理人承担。

“半封闭空间”不是免责区

“判得好！”“未成年人不是护身符！”

值得关注的是， 此次事件中法院的判决

得到网友们的一致赞扬和支持。 还有不

少网友表示， 希望这项判决能够成为典

型判例，得到全国推广。也有网友称赞小

文的勇敢维权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事实上， 随着未成年人触网年龄和

门槛的降低， 校园欺凌的形式也从传统

的校园内的暴力行为延伸到社交软件上

的辱骂、 造谣等精神伤害行为。 与直接

暴力行为相比， 通过网络进行精神伤害

的隐形欺凌更容易让人忽视。

是“小打小闹” 还是“校园欺凌”？

是“玩笑” 还是“侵权”？ 现实中， 似

乎不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 对此都并

不十分清楚。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尹

玉律师指出， 通常来说， 网络玩笑与侵

权的界限， 本质在于言论是否以侮辱贬

损他人为目的并且是否产生导致他人社

会评价降低的实质损害后果。 例如， 同

学间偶尔调侃若未造成广泛负面影响，

一般不构成侵权； 但系统性、 持续性的

贬损行为， 即使发生在“半封闭” 群

聊， 仍可能被认定为违法。 需要注意的

是， 侵权行为若情节严重， 除了依据民

法典承担消除影响、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

任之外，还有可能承担行政、刑事责任：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然

侮辱或诽谤他人可处拘留、罚款；若情节

严重造成严重后果，达到《刑法》第两百

四十六条的侮辱罪、诽谤罪标准，将追究

刑事责任。三类责任可并行追究，形成对

名誉权的全方位保护。

近年来，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

规逐步完善， 保护机制日益健全。 然

而， 社会对于校园欺凌等问题的关注仍

显不足。 无论是因家庭环境还是社会因

素， 许多未成年人仍面临着违法犯罪、

受到侵害的窘境， 亟需各方共同努力来

改善现状。

中国互联网协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与发展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王斌， 从救济

方法的角度提出建议。 她指出， 目前，

公检法作为法治副校长入校切实讲解网

络欺凌应对措施的课程已经常态化， 学

生大多已经比较熟悉相关法律。 需要弥

补不足的是， 要让未成年人或监护人掌

握具体实践方法， 遭遇网络霸凌的受害

者要能掌握自我快速救济的方法。 例

如， 了解未成年人保护的诉讼程序的同

时， 能熟悉开庭和应诉程序， 一旦发生

事件能知道如何自我应对或帮助受害者

提供援助。 同时， 在互联网平台上证据

如何提交、 如何找到各平台的未成年人

保护入口等方面， 未成年人都需要更加

具体的指引。

正如法官在判后寄语中所言： “同

窗情谊本应纯粹美好， 莫让键盘成为伤

人之刃。 未成年人不是护身符， 微信群

等‘半封闭空间’ 也不是免责区。 隐性

欺凌同样违法， 任何侵害他人名誉权的

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请记住， 法

律为青春护航， 也会为过错留痕。”

（综合整理自法治网、 扬子晚报等）

隐性欺凌同样违法：6名学生微信群内辱骂同学被判担责

微信群等“半封闭空间”不是免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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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以案说法

本报讯 “开盒挂人” 是什么行为？

未成年人实施“开盒”造成严重后果，责

任如何承担？当个人隐私信息被公开，又

该如何保护自己？近日，普陀区桃浦镇司

法所会同桃浦中学开展了《互联网时代

的隐私危机：从“开盒”事件看网络安全

与法律责任》法治讲座。

“未成年人可能是‘开盒’的受害者，

也可能是‘开盒’的加害者。 ”活动中，上

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张诗笛律师从近

期网络热点事件谈起，对“开盒”现象进

行了法律层面的剖析。“根据《关于依法

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第

四条规定， 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行为。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

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 情节严

重，符合《刑法》相关规定的，以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

律师将“开盒”涉及的法律责任进行

了逐一说明。“当被‘开盒’时，可以拨打

12377 或登录 12377 网站 （中央网信办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进行举报。如

果认为可能构成行政或刑事案件， 可以

到公安机关报案。 ”

在上网过程中， 未成年人又应如何

保护自己？讲座中，律师特别提醒学生们

审慎填写个人信息， 并针对如何避免信

息泄露提供切实有效的预防策略， 呼吁

同学们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

“随意丢弃的快递单、重复使用的密

码都可能成为信息泄露的突破口。”桃浦

中学高一学生许诚诺说道，“通过真实案

例，我也学习到了社交媒体脱敏等措施，

意识到守护个人信息安全是数字时代的

基本生存技能。”

一言不合就“开盒”？ 违法！
普陀桃浦镇司法所送法进校园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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